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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林洸灝
電話：3322101#7418
電子信箱：10087182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僑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500323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八 (376735100E_115003238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本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閱讀力教師調降授課節

數方案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

則」、「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」及115年度中央對地方政

府教育面向計畫及預算考核項目二、國民教育(四)國民中

小學圖書館專業人員落實設置情形辦理。

二、為推展國民中小學閱讀教育之實施，期藉以設立閱讀力教

師協助學校推展閱讀教育，並形塑閱讀教育專業社群整合

學校閱讀資源，115學年度鼓勵本市國中小各校提出申請，

逐步達成「校校有閱推」之目標。

三、依據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

則」及「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」規定，國中小圖書館專

業人員至少應置1人，如無相應資格人員，得由曾修習圖書

資訊或閱讀推動相關專業課程者擔任，圖書館專業人員每

年應接受20小時以上之專業訓練，合先敘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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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補助「國

中小增置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計畫」為競爭型計畫，

審查通過學校數有限（本市112學年度通過42校、113學年

度通過39校及114學年度通過44校），未能全面普及本市國

中小，爰訂定「桃園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閱讀力教師調

降授課節數方案」，以利推動閱讀教育、圖書館利用教育

課程及因應國中小設置圖書館專業人員。

五、本案實施方式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已申請115學年度國教署辦理之「增置圖書館閱讀推動教

師實施計畫」者，則不得重複申請本方案，俾利經費有

效運用。

(二)各校設置閱讀力教師可編制數名，依本方案減授課節數

編列原則（如附件）由學校排定，並得經「學校課程發

展委員會」審查通過，惟不超過各校減授課總節數。

(三)擔任閱讀力教師應參與國教署辦理之「國中小圖書館閱

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」初階及進階研習，同時擔任圖書

館專業人員需每年接受20小時以上之專業訓練，上開研

習及專業訓練課程可至ewant育網教育平臺進行。

(四)學校經費減授課按學校規模說明如下：

１、國小：

(１)總班級數12班（含）以下學校，每週減授課2節。

(２)總班級數13班至48班學校，每週減授課4節。

(３)總班級數49班（含）以上學校，每週減授課6節。

２、國中：

(１)總班級數35班（含）以下學校，每週減授課4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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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總班級數36班（含）以上學校，每週減授課6節。

(五)本補助經費以擔任閱讀力教師減授課鐘點費為限，國小

每節補助經費405元整；國中每節補助經費455元整，款

由各校人事費用相關項下支應，執行期程自115年8月1日

至116年7月31日止，倘有不足由本局一併辦理補助申請

作業。

六、為瞭解學校閱讀力教師申請情形，請申請旨揭方案學校填

報閱讀力教師現況調查表（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

/XskJm5guyq1TSiGj6），以利掌握各校申請情形。

七、本案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

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桃園市

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」及

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等規定

辦理，核敘各校推動人員嘉獎1次3名；教職員敘獎授權貴

校逕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；校長敘獎請以獎懲建議函（及

WebHR）函報本局人事室，會計人員敘獎以獎懲建議函報送

本局會計室，待本府主計處召開主計人員考績會議時，一

併提出研議。

八、檢附「桃園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閱讀力教師調降授課節

數方案減授課節數編列原則」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小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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